
深圳市福田教育发展基金会采购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市福田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

称“基金会”）采购工作管理，规范采购行为，体现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合理竞标竞价，确保采购质量，降低采购

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政

策、法规，结合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凡基金会采购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

品）和服务的行为，均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基金会所有采购活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条 基金会采购指基金会因工作开展需进行采购的

物资及服务，采购项目经办人应提交采购项目申请签报至秘

书处，由秘书长审批后按以下采购流程执行：

(一)采购金额在 5 万元以内项目，由采购项目经办人自

行开展询价，项目询价结果报秘书长/理事长审批同意后实

施。

(二)采购金额在 5-20 万元的物资或服务，基金会可以通

过比价谈判、询价、直接确定供应商、公开招标、框架协议

采购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采购方式进行采购，经秘书



长/理事长审批同意后，及时履行合同审批手续。

(三)采购金额在 20 万元（含 20 万元）以上的物资或服

务，应采用公开招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原则上应以

委托社会代理机构组织招标为主，在权衡质量、价格、交货

时间、售后服务、资信、客户群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

估，形成书面评标结果，经秘书长/理事长审批同意后，及时

履行合同审批手续。

（四）基金会自行组织实施的，除直接确定供应商的项

目外，应当成立三人以上单数的采购小组，负责具体的实施

工作；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的，应当在委托协议中明

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供应商资格核查应由代理机构负责，

采购质疑及采购纠纷应由基金会负责；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实

施的，基金会应当委派代表参加评审（适用评定分离的项目

除外），但不得担任评审委员会组长。

第五条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采购项目，基金会可以直

接确定供应商：

（一）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项目；

（二）经政府确定的应急项目或者抢险救灾项目；

（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即时向供应商紧急采

购的项目；

（四）根据政策要求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的项目；

（五）为了保证与原有采购项目的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



的要求，需要向原供应商添购的项目；

（六）其他具有复杂性、专门性、特殊性的项目，且只

有唯一供应商的。

第六条 项目实施完毕后，经办人应负责所辖项目采购

档案的整理和归档，将相关采购档案移交至基金会档案管理

人员。同时，经办人应对供应商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

将结果报备基金会秘书处。

第七条 基金会的采购活动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工作纪

律：

(一)参与采购活动的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和基金会有关规章制度，坚持原则，廉洁自律。严禁以

任何方式向投标方或他人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项目内容

有关的信息和资料；严禁收受投标人的钱、物、和有价证券

等，严禁接受投标人或他人以投标人名义举办的宴请或娱乐

活动；严禁利用工作和职务便利，循私情谋私利。

(二)严禁把采购项目拆分或有意拖延招标时间，故意规

避招标。

(三)必须招标的采购项目，严禁未经采购招标确定供应

商。严禁违规操作。

(四)禁止中标单位将其中标的招标项目转包给他人，或

分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他人。对利用不正当手段和竞争

方式进行竞标的投标人，一经查实，除取消其投标资格或已



中标资格外，还将取消该投标人今后在基金会一切招标项目

的投标资格，并对投标人违规投标给基金会带来的经济损失

予以追偿。

(五)采购管理小组成员，应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和国家

有关招标工作的规定和纪律要求，认真进行评标。

(六)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与采购活动形成相关利益关系

的人员均须主动回避相应采购活动。

第八条 基金会应加强采购过程相关文件、合同等档案

资料归档管理，妥善保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和销毁。

第九条 本制度由本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条 本制度于2021年5月21日经本基金会第一届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